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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 云 港 市 数 据 局 文 件

连数发〔2024〕24 号

关于修订印发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
审专家现场行为记录办法》和《连云港市公共
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行为记录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维护交易秩序，强化现场监督，优化服务流程，市

数据局对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家现场行为记录办

法》和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行为记录办法》

进行了修订，现将修订后的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

家现场行为记录办法》和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

机构行为记录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 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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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现场行为记录办

法》

2.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行为记

录办法》

连云港市数据局

2024 年 10 月 10 日



— 1—

附件 1

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
现场行为记录办法

一、为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的监督管理，保证评标

活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专家管理细则》

(苏政务办发〔2023〕40号)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我市使用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三、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（简称“交易中

心”）工作人员负责记录保存评标专家（含招标人代表）现场行

为情况。

四、建立评标专家日常考核（一标一评）制度。交易中心对

交易现场活动实行音视频实时监控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做人工记

录，并填写《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考核评价表》（见附表）。

记录结果由交易中心在江苏省综合专家管理系统中进行考核评

价。

五、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进行

考核并按标准进行扣分：

1.请假时间距离评标开始时间不足 1小时的，或者参加评标

迟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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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未按要求携带有效 CA数字证书或者身份证参加评标的。

3.个人信息变化后未及时更新，影响评标工作正常开展的。

4.操作电脑或使用电子化评标系统不熟练不专业的。

5.评标过程中抽烟、吵闹或存在其他不文明不规范行为的。

6.承诺参加评标活动但没有参加且未请假的。

7.评标过程中擅自进入其他评标室，未经同意提前离开评标

区的。

8.影响评标活动正常开展且拒不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的。

9.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场所的。

10.私自将有关评标材料携带出评标现场的。

11.评标过程中私自携带通讯工具接打电话、收发信息的。

12.其他违反现场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。

六、本办法亦适用于招标人代表。招标人代表发生上述情形

的，由市数据局抄送其所在单位的主管单位或纪检部门。政府采

购评审专家参照执行。

七、本办法由市数据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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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考核评价表
（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用表）

项目名称及招标人: 评标时间:

被考核专家姓名: 考核人及考核时间：

序

号

考核内容 考核结果 扣分值

1 请假时间距离评标开始时间不足1小时

的，或者参加评标 迟到的。

有□ 无□ 3

2 未按要求携带有效CA数字证书或者身

份证参加评标的。

有□ 无□ 3

3 个人信息变化后未及时更新，影响评标工

作正常开展的。

有□ 无□ 3

4 操作电脑或使用电子化评标系统不熟练

不专业的。

有□ 无□ 5

5 评标过程中抽烟、吵闹或存在其他不文明

不规范行为的。

有□ 无□ 5

6 承诺参加评标活动但没有参加且未请假

的。

有□ 无□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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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评标过程中擅自进入其他评标室，未经同

意提前离开评标区的。

有□ 无□ 10

8 影响评标活动正常开展且拒不服从现场

工作人员管理的。

有□ 无□ 10

9 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场所的。 有□ 无□ 15

10 私自将有关评标材料携带出评标现场的

。

有□ 无□ 15

11 评标过程中私自携带通讯工具接打电话

、收发信息的。

有□ 无□ 20

12 其他违反现场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。 有□ 无□ 3-10

说明：评标委员会中招标人的代表是在库专家的按照考核评价表进

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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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
行为记录办法

一、为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，进一步规范社会中介代理机构

从业行为，营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竞争环境。根据国家、省、

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凡在连云港市范围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

进行公共资源交易代理活动的适用本办法。

三、交易中心负责记录保存社会中介代理机构行为情况。

四、建立社会中介代理机构行为记录制度。交易中心对交易

现场活动实行音视频实时监控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做人工记录，

并填写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现场行为记录

表》（见附表）。记录结果由市交易中心统一汇总，并反馈市数

据局。

五、社会中介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

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记录：

1.未严格按照委托代理合同（协议）的约定依法依规开展代

理业务。

2.预约场地后因情况不能按时开标，未向交易中心上报情况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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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按规定抽取评标评审专家。

4.派出的现场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。

5.派出的现场人员与备案的项目组人员不一致。

6.开标评标现场未佩戴代理身份标识牌。

7.将具有影响正常评标工作的材料带入评标区域。

8.将具备电话通讯、网络、移动存储、录音录像等功能的电

子设备带入评标区域。

9.未按规定发布公告和公示信息的（包括时限、流程错误操

作、信息漏项、张冠李戴、错别字等）。

10.操作电脑或使用电子化开评标系统不熟练不专业的，导

致项目无法顺利进行的。

11.在开标评标现场抽烟、大声喧哗或存在其他不文明不规

范行为的。

12.擅自进入其他评标室，影响本评标室或其他评标室开展

评标工作。

13.未按中心要求或未经同意提前离开评标区的。

14.在评标过程中发表倾向性言论或干扰评委评标评审。

15.背离职业道德无原则附和招标人、评标专家等提出的违

法要求。

16.篡改、损毁、伪造或擅自销毁开标评标现场应归档的招

标资料。

17.不遵守交易中心相关规定，不服从交易中心现场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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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确定中标人后没有及时办理或协助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

手续。

19.其他违法违规或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六、对代理机构的记录应遵循准确、及时和客观的原则。记

录人要及时将记录结果反馈相应行政监督部门。

七、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参照执行。

八、本记录办法由市数据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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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
行为记录表

代理机构名称

项目名称

交易中心记录人

《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中介代理机构行为记录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十九项

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情况：

记录人员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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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数据局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0日印发


